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議會例會會議記錄 
 
開會事由:學生議會例會 
開會時間:108年9月16日(星期二)中午12:05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艾文晶 
出席者:如下簽名表（33人）  
列席者:學生會&委員會（20人） 
       顧問:黃崇銘、陳柏豪 
       彭美蓉 訓育組長 
 
議程: 
一、主席報告 
二、學生會報告 
三、各組織章程修改說明和表決 
四、臨時動議 
五、補充說明 
六、散會 
 
一、主席報告 
主席：今日會議之主要内容為學生會支出報告和學生議會組織章程的更動。 
 
二、學生會報告 
學生會活動長-徐思玟： 
報告軍人節活動（附企劃書） 
活動時間為9/3中午 
活動内容為贈送教官禮物(大型卡片+每人一小蛋糕) 
活動支出： 
1、大型卡片:15×1（數量）=15元 
2、蛋糕:30×10（數量）=300元 
3、總計：315元 
結論：無問題被提出 
 
學生會副總務-賴和謙:  
報告暑期收支（附表） 
收入： 
1、107學年度下學期餘額：38027 
支出： 
1、社團博覽會場地佈置：210 
2、雜支（如：影印）：500 
問題：社團博覽會當日音響設備由誰負責？ 
主席：因關聯到社聯會，非會議議程内。 
 
三、各組織章程修改說明和表決 
主席：感謝學生會的報告。在報告暑期更動之組織章程前，先邀請彭美蓉組長致詞。 
 
彭美蓉 組長: 
1、記得帶便當 
2、希望議員回去后看完組織章程等相關資料 
3、將為組織章程的修改做出投票 
4、議員將審核學生會的預算、決算 



5、觀察後有問題一定要提出和學習表達 
 
主席:感謝組長的發言。 
說明投票規範：人數達全體之三分之二且投票人數為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以上才可通
過。通過後將上簽至校長，若一切順利將於這週有所結果。 
 
報告各項更改內容： 
1、將組織章程內的“本會”更改為“本組織”。在名詞上做修正，以強調學生會和學生議
會間的兩權分立，而消弭學生會與學生議會上下關係的誤會。 
2、第三章第九條： 
學生會總務將提出各活動費用及預算，學生議會將審核之合理性，並於學期末檢討其
企劃及決算是否合乎原預算，是否有剩餘或不足之處。 
3、第四章第十六條：更正會長缺位時之代理人員及其職位任期。 
4、第五章第廿九條：學生權益組的新增 
   -負責處理校方不公平的要求 
   -提供申訴管道 
5、第六章第五十章：學生權益委員會的新增 
   -由面試產出成員，以便學生可參加議會內各組項目。 
6、第六章第卅八條：議長任期改至每學年九月底 
7、第六章：委員組和秘書組的組成皆由面試產出，各組提出一名委員長。議員與委員
可同時委任。 
 
逐條表決： 
 
第三章第九條 
同意：30 
反對：0 
通過 
 
第六章第卅六條 
同意：27 
反對：2 
通過 
 
第六章第四十九條第三點 
同意：31 
反對：0 
通過 
 
針對此組織章程之修正內容 
同意：31 
反對：0 
通過 
 
此會議議程就此結束 
 
四、臨時動議 
針對第六章第卅六條，反對者提出： 
議員有投票權，而委員有權提案，若同時委任是否可對提案內容投票？ 
主席：議員和委員皆由提案權，唯議員有投票權，委員則無。若委員兼任議員身份，
則可參與會議之投票。 



 
五、補充說明 
主席：若未參加校內重大集會一切照校規處理。若有事由，應提前告知並請假，三天
補假。若是被老師找去，請老師開張證明。 
組長：要將班上任何意見於此會議中向學生議會提出。 
 
六、散會 
 
※附件 
 
一、2019年學生會軍人節經費概算表 

二、2019年學生會暑期收支表 

 



三、簽到表



 


